附件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 诺 书

    我    乡(镇)经过调查核实,经研究同意组织推荐XX传承人(项目)、XX传承人(项目)、XX传承人(项目)申报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并承诺推荐的传承人没有以下情况：
    1、对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有抵触行为的；
2、受过刑事处分的；
3、参与或者支持邪教、色情、吸毒、盗窃、赌博、诈骗等活动的；
4、严重违反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